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23批   2026年5月31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D3LN20
2605300

064

抚顺市清原县红透
山镇苍石村，能源

建投清原有限公
司，秸秆粉碎产生

大量粉尘。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清原县政府主办。经查：

1.该公司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环评手续

齐备，各项污染防治设施均按环评要求
建设，于2022年10月正式投入运营。

2.2026年5月31日，市生态环境局清原

县分局现场检查时企业正常生产，污染
防治设施正常运行，调取2025年以来在

线监测数据，未发现超标问题。秸秆粉

碎工序全部在储料棚内进行，并采取抑
尘帘及洒水降尘等措施。储料棚外围观

测到有少量粉尘通过储料棚侧壁抑尘网
眼短时向外逸散。

3.5月31日秸秆粉碎作业时，生态环境部

门委托第三方单位对厂界无组织扬尘进
行检测，结果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
求。

部分属实

加强日常
监管，确

保污染物
达标排放

。

1.生态环境部门已经指导企业加装了密封条 、

双层抑尘网，进一步提高抑尘效率。

2.将持续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要求企业强化日

常管理，及时清扫厂区外逸粉尘，适时增加

洒水频次、动态调整秸秆粉碎作业强度。

已办结 无

2
D3LN20
2605300

008

抚顺市顺城区前垫

镇关岭村盛达化工
厂存放废酸、废

碱，有异味。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抚顺市生态环境局主办，顺城区政府

协办。经查：                                         
1.该企业为处理废酸、废碱为主的危险

废物经营单位。2004年12月，环保手续

齐备。2005年3月，取得危险废物综合

经营许可证。2014年6月经营许可证到

期后，该企业停产至今。

2.厂区遗留未处置的废碱和废酸。2025
年5月，市生态环境局顺城区分局要求该

企业安全处置危险废物，企业因资金问
题无力处置库存废酸、废碱。2025年7
月，为化解风险，顺城区政府对有泄漏

隐患部分废碱代为处置。                     
3.2026年6月1日，市生态环境局对该企

业进行现场核查，该企业废碱液罐体和

废酸包装物无泄漏现象，但危险废物贮
存库房封闭不严，不符合《危险废物贮

存污染控制标准》。

4.6月2日，经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厂界

异味（氨、硫化氢、非甲烷总烃等指

标）检测，各项指标不超标。

属实

规范处置

危险废
物，严防

环境风险
。

1.2026年6月5日，市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未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标准贮存危险废物行为依
法立案调查。

2.市生态环境局顺城区分局指导企业制定处置

计划，督促企业严格依据计划逐步实施，并
对处置情况进行全过程监管，化解环境风险

。

阶段性办
结

无



3
X3LN20
2605300

002

抚顺市抚顺县石文
镇大石村与大石河

毗邻的土地被侵占
建设经营场所、房

屋、车库和锅炉
房，锅炉房冬季产

生污染。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抚顺县政府主办。经查：

1.该宗地于2004年4月依法办理国有土地

使用证，用于农村大集经营。

2.2025年，为解决镇区5万平方米供暖民

生问题，利用大集闲置土地临时建设房
屋、车库及锅炉房等构筑物，土地手续

完备。

3.锅炉房内建有2台生物质锅炉（一用一

备）。2025年11月，取得环评批复；

2025年11月至2026年3月，进行试运

行；2026年2月，取得排污许可。尚未

进行环保验收。

4.试运行期间，由于设备磨合问题，导

致噪声超标，废气排放也不稳定。

5.经过整改，2026年2月，企业自行检测

结果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部分属实

加强日常

监管，确
保污染物

达标排放
。

1.石文镇政府将认真落实属地监管责任。督促

企业2026年冬季供暖期前完成环保验收工作

、补办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督促企业

运行期间每月开展废气、噪声监测，确保污
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开通冬季供暖环保热

线，对环保问题第一时间复核督办整改。

2.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抚顺县分局负责统筹督

导，严格依据排污许可标准监督企业合规运

营。

已办结 无

4
D3LN20
2605300

009

抚顺市东洲区化工
厂有异味。

抚顺市

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
境问题

由抚顺市生态环境局主办，东洲区政府

协办。经查：

1.东洲区政府南侧主要有8家化工厂，环

保手续齐备。调取2025年以来自行监测

及在线监测数据，未发现超标情况。近

年来市生态环境部门对该区域化工企业
开展多轮帮扶检查，对易产生异味的装

卸车、隔油池、储罐、污水处理厂等重
点环节进行检查，督促相关企业对涉

VOCs问题完成整治，动态消除异味影响

。

2.2026年5月11日、5月31日和6月1日，

东洲区政府、市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
监测机构对举报区域开展了环境空气质

量检测，对照《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标
准》《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数据均

达标。

部分属实

精准查找

污染源，
强化监管

和整治，
动态消除

异味影响
。

抚顺市生态环境局将采取如下措施：

1.加大对企业环境监管力度，督促企业完善监

管机制，实现对企业生产排污行为全方位监

管。

2.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排查整

治，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3.组织人员对该区域加大巡查频次，如发现有

异味问题，立即组织开展环境监测工作，对
产生异味的企业，依法依规查处。

已办结 无


